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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竞争行业中的环境工具有效性研究：

一个理论框架

林永生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  要	 各级政府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的理念，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共赢，才能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防治环境污染是个复杂而系统性的工程，需要进行经济追因与综
合治理，其中，制定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工具尤为关键。本文把微观经济学中的双寡头产量竞争模型作
为基准模型拓展用于环境经济分析，并把环境税、环境规制、排污权交易这三类主要环境工具对企业生
产决策的影响纳入基准模型，旨在对比研究不完全竞争行业中环境工具的有效性问题。结果表明：主要
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经济政策比行政色彩浓厚的环境规制更有效率。提高环境税率或排污权价格均能显
著削减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如果环境税率恰好等于排污权价格，则环境税与排污权交易这两类环境工具
的效力相等。这对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尚处于探索或初始实施阶段的环境工具，促进石化、电力、钢
铁等不完全竞争行业的主要污染物减排，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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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Method in Imperfect 
Competition Industry: A Theoretical Frame

LIN Yong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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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ive policy method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pollution abatement. Based on the duopoly product quantity 
competition model, this paper incorporated environment tax, environment regulation, pollutant emission trading into the bench 
model and built an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 to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three environmental methods in imperfect 
competition industry. The study found that market mechanism based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y is more effective 
than environment regulation. Besides that, the environment tax is as effective as emission permits trading, the higher the 
environment tax or permission price is, the less pollutants will be emitted by the industry. These conclusions will be helpful to 
improve current policy methods for pollution abatement in China,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pollutants emission in 
some imperfect competition industries like petrochemical, electricity and steel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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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与文献综述

“十三五”时期，我国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这五个“发展新理念”指导国内各项工作。其

中，绿色发展强调我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注

重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转变方式，提升质量。在国内

经济进入“新常态”且面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

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仍然提出“向污染宣战”，倡导绿色

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彰显了我国政府铁腕治污的决心

和信心。不能用被动等待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的方

式应对日益增加的环境压力，需要各级政府积极主动作

为 [1]。当然，这也是因为以往粗放增长模式引致的环境

污染明显危及公众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雾

霾现象大范围、长时间、高频次出现，空气污染已排在

中国人十大致死因子的第 4 位 [2]。国内 500 个大型城市

中，只有不到 1% 的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

准 [3]。全国 4896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约 61.5% 点位

的水质为较差级（45.4%）和极差级（16.1%）[4]。近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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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陷入“垃圾围城”的窘境 [5]。

部分能耗与排放高行业的节能减排技术滞后 [6]、生

产部门的能源强度过高 [7]、地区工业与环境关系的严重

失衡 [8] 等都是造成我国当前主要污染物排放过高的重要

因素。总之，我国的环境污染既受气象条件、区域传输

等自然或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与国内外经济活动中的污

染性产业转移息息相关，还需要从产业结构、能源支撑、

发展理念、生产和消费方式等角度进行综合的经济追因。

与此同时，有效的环境工具对于污染治理至关重要。

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环境立法以外，命令 - 控制手段

（command-control，也称环境规制）和主要基于市场机

制的环境经济政策是被世界多国重视并采用的环境工具：

前者通常表现为设置统一的能效与环境标准，更直接地

限制产量、控制价格或行政处罚等措施；后者主要包括

征收环境税（费）、发放节能环保补贴、实行排污许可

并推行排污权交易等措施。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分别研究

了环境规制 [10]、排污许可 [11] 或排放权交易 [12]、环境税 
收 [13]、环境法 [14] 等环境工具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的重

要性。但究竟哪种工具更为有效？这种涉及不同工具间

有效性的比较研究主要散见于国外学者的研究中。

20 世纪 60 ～ 80 年代末期以前，绝大部分利益相关

方支持采用命令控制手段治理环境污染。排污企业或相

关行业协会认为，较之于经济激励工具，能效或环境标

准给企业增加的额外成本更低且利于提升企业自身竞争

力，命令 - 控制标准的设定通常参考当前排污企业或行

业中的投入要素，要求企业采用新的资源或技术设备。

但若通过拍卖才能获得排污权或者缴纳环境税，企业则

不仅要支付将污染物减排到一定水平时的减排成本，还

要通过购买许可证、缴纳排污费或环境税的方式支付超

标排放污染物的规制成本，环境经济政策关注污染物排

放数量，并不在乎谁排放了污染物或者使用什么方式去

减排 [15]；很多环保组织也反对经济激励工具，有些环保

主义者通常把环境税或可交易的排污权理解为“污染通

行证”[16]，也有些人认为污染损害难以精确量化进而很

难得出所谓的边际损害函数或如庇古税描述的外部成本，

或者担心环境税率一旦确定很难提高，因为加税通常会

遇到很大的政治阻力，而命令 - 控制标准相对就容易得

多 [17]；环保机构也多反对更为自由化、基于市场的环境

工具，它们认为即便环境税或者可交易的排污权能够降

低污染物的总体排放水平，却易于导致污染物排放集中

于某个污染本来已经严重的地区，造成“集聚效应”[18]；

绝大部分环境立法单位及其员工大多受到专门的法律培

训，自然更喜欢采用具有强制性色彩的行政规制手段，

强制性的能效或环境标准易于隐藏污染控制的成本，基

于市场的工具会使得这些成本显性化，相对于提高燃油

效率标准，征收汽油税对于消费者的成本显然更为直 
接 [19]；政客是规避风险的，他们也会更喜欢那些会带来

较为确定性结果的工具，而基于市场的环境工具因其内

生灵活性会造成收入分配领域和地方环境质量水平的不

确定性 [20]。

但经济学者大多倡导使用环境经济政策解决环境问

题。在科斯定理 [21] 产生之前的大约 40 年时间里，对主要

因负外部性引致的环境污染，经济学者提出的主要解决

办法就是征税，监管者通过对每一单位污染物征收一个

在数量上等于边际社会危害或边际社会成本的做法，能

够确保排污者会把他们排放和形成的损害内部化，从而

实现最优的污染水平 [22]。征收合适的环境税的结果就是

排污者之间的边际减排成本相等并且实现了成本有效性。

继科斯之后，把解决污染问题作为一种重新界定初始被

模糊定义的产权问题成为可能。如果清洁的空气和水能

够作为一种财产形式，所有者的相应产权能够在市场上

交易，那么私人部门就能够以成本有效的方式配置和使

用这种财产。克罗克（Crocker）[23] 和戴尔斯（Dales）[24]

分别提出了一种可交易的排污权体系，即另外一种市场

化的解决途径：监管者只需要设定允许的总排放量，依

据相应的排放限额分配权利，并且允许个体排放源去交

易排污许可直到达成最优配置。因此，设计很好的污染

税或者可交易的排污权体系可将实现某一特定环保水平

的总成本降到最低 [25]，且能够为经济主体接受，并推广、

扩散那些更为廉价、更好的污染控制技术提供动态激 
励 [26]。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国控制污染的

努力和探索实践过程中，利用市场机制与规律的激励作

用去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环境保

护署 1977 年开始允许企业实施排污权交易。

也有学者尝试比较不同环境工具之间的有效性，有

人认为环境经济政策会对企业寻求更清洁的解决方案提

供额外的、持久的经济激励 [27]，而强制性技术标准或环

境标准的政策则易于造成技术锁定 [28]。而在环境经济政

策内部，通常认为环境税比排污权交易更有效 [29]。但在

实践过程中，美国更多采用排污权交易 [30]。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尝试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创

新：一是提供一种新的环境工具有效性的比较方法。现

有成果大多认为，如果某种环境工具实现特定目标的成

本最小则最有效，而这里则主张如果某种环境工具作用

下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最低则最有效。二是构建一个不完

全竞争行业（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可同时比较三种环

境工具有效性的双寡头企业竞争模型。

2  基准模型

本文沿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双寡头产量竞争为基

准模型，并将其拓展至环境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研究不

同类型环境工具的有效性。依据微观经济理论 [31]，双寡

头产量竞争模型基于以下五个假设：一是行业拥有两家

厂商；二是厂商之间地位相当且只进行产量竞争，隐含

中期假设，排除了短期的恶性价格竞争与长期研发竞争；

三是产品同质；四是信息不完备；五是较高的行业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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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退出壁垒。

厂商 1 与厂商 2 共同面对整个市场需求，为简化分

析，这里采用线性市场需求函数，如下式：

  1 2P a bQ Q Q Q= − = +；  （1）

式中，P、Q、Q1、Q2 分别表示价格、产量、厂商 1
的产量、厂商 2 的产量；a、b 分别为外生参数，均大于

0。需要强调的是，a 表示市场容量，意即产量为 0 时，

消费者愿意为第 1 单位的产品支付的最高价格。厂商 1
和 2 的成本函数见下式：

  ( )1 1 2 2TC TC( )Q cQ Q cQ= =；  （2）

式（2）进一步简化了企业的成本函数，不考虑固定

成本同时边际成本相等（c），这也符合假设条件二，即

厂商间地位相当。

     （3）

式（3）反映了每个厂商的决策就是选择自身产量

旨在实现利润最大化，其中 π、TR 分别表示利润、总收

益。但在双寡头竞争时，厂商的产量决策不再独立，一

定受到对方产量决策的影响，进而需要使用博弈论的方

法，求解企业的最佳反应函数 R（Qi/Qj），即考虑在对方

已做出某一产量决策条件下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决

策，求解可得下式：

  （4）

3  环境税

环境税是一种典型的环境经济政策，旨在通过对企

事业单位排放的污染物征收一定税额，让企业排污给整

个社会带来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解决所谓环境污染

的“外部性”问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对企

事业单位排污征收排污费，2003 年、2013 年均对排污费

的征收范围、标准等做了修订，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意味着我国以

环境保护税代替排污费。下面尝试将环境税及其作用原

理纳入基准模型。

假设厂商 1 和厂商 2 所在的行业属于典型污染物排

放行业，两家企业地位相当，仅在环保技术方面略有差

异，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企业环保技术水平相对稳定，

如下式 :

 （5）

式中，E表示污染物排放量；β1、β2分别表示厂商1与厂商

2的排污系数或单位产量污染物排放强度。

政府如果对厂商排放的每单位污染物征收数额为 T

的环境税，必然会改变其成本函数，结合式（5）和式

（2），可得到新的成本函数形式，如下式（6）所示：

 （6）

此时，可求解得到厂商 1 和厂商 2 的最佳反应函数：

    （7）

根据式（7）可求解得到厂商 1 和厂商 2 利润最大化

水平的产量，见下式：

( ) ( ) ( ) ( )2 1 1 2
1 2

2 2
3 3

a c T a c T
Q Q

b b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2 1 1 2
1 2

2 2
3 3

a c T a c T
Q Q

b b
β β β β− + − × − + − ×

= =；  （8）

将式（8）代入式（5），可以求得厂商 1、厂商 2，

进入加总得出全行业污染物排放总量，见下式：

 

  （9）

式（9）对环境税率 T 求偏导数，可得：

  ( )2 2
1 2 2 12

0
3

E
T b

β β β β− + −∂ = <
∂

 （10）

式（10）表明，在典型非完全竞争的双寡头行业中，

对企业排污征收环境税显然能够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

4  环境规制

某些情况下，环境管理部门对排污企业并不征收环

境税，代之以类似于浓度标准或技术标准等做法的环

境规制，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排污

费征收管理使用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税法

（征求意见稿）》等有关法律政策，对城镇污水厂排放浓

度标准达标的、处理后污水免征排污费或环境税。在环

境保护部官方网站“环境保护标准”项目下，详细了列

举了 43 页共计 1 280 条环保标准，如 2018 年 1 月 1 日

将要实施的《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

国第五阶段）》。下面尝试将环境规制及其作用原理纳入

基准模型。

厂商 1 和厂商 2 仍然满足式（5）中的环保技术水平

假设，与环境税相比，在政府实施环境规制情况下，这

里以设置浓度排放标准为例，两家厂商除了拥有不同水

平的环保技术，还都必须安装特定标准的污染物处理设

备，从而使得排放的污染物必须达标，因此使得两家厂

商都增加了一笔相同的、购买此类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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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本 F，见下式：

 ( ) ( )1 1 2 2TC ;Q cQ F TC Q cQ F= + = +  （11）

求解各自利润最大化问题可知，此时两家企业的最

佳反应函数同式（4），进而可推知厂商 1 和厂商 2 利润

最大化水平的产量，见下式：

            1 2 3
a cQ Q

b
−= =  （12）

将式（12）代入式（5），可以求得厂商 1、厂商 2，

进入加总得出全行业污染物排放总量，见下式：

 
( )( )1 2

1 2 1 1 2 2 3
a c

E E E Q Q
b
β β

β β
− +

= + = + =× ×  

 
( )( )1 2

1 2 1 1 2 2 3
a c

E E E Q Q
b
β β

β β
− +

= + = + =× ×  （13）

由于 2 2
2 1 1 2β β β β< + ，比较式（13）和式（9），可

知，相对于环境规制这种政策工具而言，征收环境税时

行业污染物排放总量更小，即环境税效率更高。从上述

推导过程判断，之所以环境规制在减少企业污染物排放

方面的相对效率低于环境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环境

规制只是一次性地增加了企业污染物治理成本，并不会

对企业动态生产和排污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模型中表

现为治污的固定成本 F 没有进入企业最佳反应函数、产

量和污染物排放量的表达式，而环境税率 T 则对三者均

产生显著影响。

5  排污许可证交易

排污许可证交易，通常又称为排放权交易或排污权

交易，是除环境税外另一种被世界多国广泛采用的环境

经济政策，具体做法可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政府依据

该国或地区最大可承受的环境容量设置最高排放限值；

第二步是政府将最高排放限值折算成排污许可证，通常

以免费的形式颁发给管辖范围内的排污企业，并规定企

业实际污染物排放量不能超过其拥有排污许可证所对应

的限额；第三步是企业之间依据各自实际污染物排放量

从市场上自由买卖排污许可证。2008 年奥运会期间，北

京、天津、上海三地最早设立排放权交易所，随后国内

多个城市如深圳、嘉兴等陆续成立类似机构，环境保护

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也一直在持续推动国

内排污许可证交易体系建设。下面尝试将排污许可证交

易及其作用原理纳入基准模型。

厂商 1 和厂商 2 的环保技术水平同样遵循式（5）假

设，由于两家企业地位相当，因此，一个合理的假设就

是它们从政府那里获得相等的初始排污许可额度，超额

排放的污染物必须从市场上购买相应额度的排污许可证，

进而为此支付额外的成本，改变其成本函数，结合式

（5）和式（2），可得到新的成本函数形式，如下式所示：

( )1 1 1 1 2 2 1 2TC ( ) ;TC( ) c ( ) , 0Q cQ Q L A Q Q Q L A L Aβ β= + − = + − > ； 　  　 

 ( )1 1 1 1 2 2 1 2TC ( ) ;TC( ) c ( ) , 0Q cQ Q L A Q Q Q L A L Aβ β= + − = + − > ；  （14）

式中，L 表示厂商 1 和 2 获得的初始、等额排污许可

证额度；A 表示市场上交易的排污许可证价格，为简化

分析，这里暂未考虑更复杂的许可证自身价格波动情况。

此时，可求解得到厂商 1 和厂商 2 的最佳反应函数：

 

            （15）

根据式（7）可求解得到厂商 1 和厂商 2 利润最大化

水平的产量，见下式：

       
( ) ( ) ( ) ( )2 1 1 2

1 2

2 2
3 3

a c A a c A
Q Q

b b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2 1 1 2

1 2

2 2
3 3

a c A a c A
Q Q

b b
β β β β− + − × − + − ×

= =；  （16）

将式（16）代入式（5），可以求得厂商 1、厂商 2，

进入加总得出全行业污染物排放总量，见下式：

( )( ) ( )2 2
1 2 2 1 1 2

1 2 1 1 2 2

2 2
3

a c A A
E E E Q Q

b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2 2

1 2 2 1 1 2
1 2 1 1 2 2

2 2
3

a c A A
E E E Q Q

b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17）

将式（15）、式（16）、式（17）与式（7）、式（8）、

式（9）对比之后，会推导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即只要

市场上排污许可证的价格水平 A 恰好等于环境税税率，

则在这两种主要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政策作用下，行业

污染物排放总量相等，进而环境税与排污许可证交易这

两类环境工具的效率相同。同样，依据式（10）可知，

排污许可证价格越高，则行业污染物排放量越少。当然，

比较式（17）和式（9）可知，排污许可证价格 A 与环境

税税率 T 哪个值更大，则哪种工具作用下的行业污染物

排放量越小，进而效率越高。

6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我国政府持续探索和践行不同类型环境工具。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发展环保市场，推行

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2014 年，

最新修订施行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第

20、21、22 条中既强调运用“统一规划”、“统一标准”

等环境规制，又重视“财政、税收、价格、政府采购”

等领域的环境经济政策。

因此，在我国工业特别是不完全竞争行业开展污染

物减排，也必须注重不同类型环境工具有效性的比较。

2013 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 89.8%、烟粉尘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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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的 85.6%、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 69.4% 均来自工业。

与此同时，我国石油化工、电力、钢铁等行业，污染物

排放量较大且市场集中度较高。依据本文模型推论，环

境规制的有效性低于环境税，而对于环境税、排污许可

证交易这两类主要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工具而言，它们

之间的效率差异不大，特别是如果环境税率恰好等于许

可证价格，两类环境工具的效率完全相同，环境税率或

许可证价格上升能够显著减少不完全竞争行业污染物排

放总量。不过，本文仍存在三点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化

研究和讨论：一是因国内环境税、排污许可证交易等工

具尚未大规模实施，且相关领域监测数据质量不高，难

以获取，缺少实证研究；二是模型假定企业环保技术相

对稳定、许可证价格外生，没有考虑企业动态环保技术

升级和排放权交易市场上许可证价格波动的情况；三是

模型分析过程中没有考虑不同制度环境与基础对环境工

具有效性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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